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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9,935,578權 98.80% 

反對權數：4,147權 0.01%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77,996權 1.1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謹擬具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擬每股配

發現金股利 1元，現金股利之分配俟本次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擬授權董事

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分配之，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庫藏

股轉讓或註銷、現金增資或其他因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使股東

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調整股東配息率。現金股

利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不足一元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

他收入。請參閱附件四。 

二、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40,417,721權 

表決結果(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9,935,879權 98.80% 

反對權數：4,147權 0.01%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77,695權 1.18%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案，敬請 討論。 

說  明：一、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

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

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擬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本次擬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內容如下：  

1.發行總額：發行普通股股數 40,000股。 

2.發行條件： 

(1)發行價格：本次無償發行。  

(2)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3)既得條件：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即日起(即該次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增資基準日) 任職屆滿一年仍在職，同時皆須符合年度個人績效

B等(含)以上，且未曾有違反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與本公司間合約約

2



定等情事，既得 100%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4)未符既得條件、發生繼承及其他原因等之處理：遇有未達既得條件者，

由本公司無償收回並辦理註銷，其他各項情事處理方式，悉依本公司訂

定之發行辦法辦理。 

3.員工之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以本公司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為

限。實際得為獲配之員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量，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

績效、整體貢獻及其他因素等，並考量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

需，經總經理呈董事長核定後，提報董事會決議。 

4.本次辦理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必要理由：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人才，

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司及股東之利益。 

5.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1)可能費用化之金額：暫以本公司 112年 3月 1日之收盤價每股 26元估算

(董事會召集通知日前一日)，於全數達成既得條件，可能費用化之最大

金額為新台幣 1,040 仟元；依既得條件於 112 年至 113 年每年可能費用

化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 260仟元及 780仟元。 

(2)依本公司目前在外流通股份 63,621,599 股計算，112年至 113年每年對

公司每股盈餘可能減少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 0.004 元及 0.012 元。對本

公司每股盈餘稀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三、訂定本公司民國 112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請參閱附件五。 

四、若於送件審核過程中，因主管機關證期局審核之要求而須修正本辦法時，授

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五、敬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40,417,721權 

表決結果(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9,912,870權 98.75% 

反對權數：43,205權 0.10%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461,646權 1.14%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 

主席：宣明智董事長                                記錄：何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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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件一 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與夥伴們： 

    回顧 2022 年，歐洲爆發烏俄戰爭，COVID-19 疫情未歇，對全球經濟和公信都是驚濤駭浪的

一年；而各國通貨膨脹嚴重、美元快速升值，也造成大環境景氣下滑，客戶端需求緊縮，對公信

生意影響甚鉅。2022 年的營業額降至 17.76 億元，衰退 9%，所幸整體營業毛利率仍維持 25%，稅

後淨利率 5%，均高於預期，稅後淨利為 0.89 億元。 

    精簡型電腦產品線全年的出貨數量衰退 23%，營業額為 14.19 億元，衰退了 15%。為因應長

期規劃轉型為系統方案解決商的目標，公信決定推出精簡型電腦自有品牌，直接銷售至全球主要

區域之各大硬體通路，先以歐洲為主軸，再往美國市場進攻。此外，還要搭配所代理的兩家全球

知名品牌端點設備軟體作業系統，推出全方位端點軟硬體管理解決方案，築基東南亞市場。我們

要突破過去的商業模式，改變單一產品與單一客群，增加各種產業應用之軟硬體整合方案，努力

朝向轉型目標–成為端點設備系統方案解決商，擴大公信的新機會。 

    而 POS 端點銷售系統，雖然歐洲能源成本提高以及通貨膨脹影響景氣，但我們仍要盡力穩固

現有客戶基本盤業績，持續與客戶和主要 SI 保持緊密互動，配合其需求開發新機種。在車電方

面，汽車電子產品是公信強化投資力道的重點項目，我們秉持國車國造的精神，以電子和電控為

技術發展核心，向外結盟國內各晶片大廠，開發各種演算法技術，建構車電軟硬體平台技術和台

灣電動巴士電控模組系統。我們要以既有的設計和製造能力為基礎，持續加大投資力道，精進車

電研發團隊，從中小量的車輛市場著手，建構第二利基產品線。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突破舊思維框架，創新技術研發，對外擴展新策略合作，投資布局以

掌握致勝先機，維持公司優勢與市場競爭力。 

茲將一一一年度主要營運成果與一一二年度營運計劃概要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合併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一一年度 一一○年度 

營業收入 1,776,301 1,953,027 

營業毛利 444,335 487,711 

營業淨利 66,081 146,353 

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 88,603 130,995 

(二)營運績效與獲利能力 

主要產品精簡型電腦於 2022 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4.19 億元，較 2021 年下滑 15%；POS 端點

銷售系統較 2021 年成長 40%，營業額約新台幣 2.43 億元；汽車電子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14

億元，略為下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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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2022 年主要的營收概況與獲利能力狀況： 

1.2022 年營業額和 2021 年比較，下滑 9%。  

2.2022 年毛利率 25%，與 2021 年相同。  

3.2022 年營業利益率 4%，較 2021 年減少 4個百分點。 

4.2022 年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率 5%，較 2021 年減少 2個百分點。 

(三)營運策略 

1.公司在 2023 年的營運策略重點 

(1) 精簡型電腦：突破硬體產品製造商框架，規劃轉型為系統方案解決商，今年將推出精簡型

電腦自有品牌，並擴大代理各知名品牌端點設備軟體，佈局端點設備的軟硬體整合銷售。 

(2) 端點銷售系統：加速新一代低階 POS 平台的設計，取代舊有高成本機種，以新推出的高

CP 值機種，提升現有客戶競爭力，並推展到其他新興市場，增加銷售量。 

(3) 汽車電子產品：汽車產業面臨百年來最大變革，電動化是變革的主戰場，公信累積多年的

車電經驗，致力於提供智慧駕駛座艙在四大車電市場–大巴車廠、乘/商用車廠、系統整

合商以及特殊車種。其發展策略是逐步建構車電軟、硬體技術整合平台和車電電控模組系

統，以既有的電子和電控技術為發展核心，與國內晶片大廠合作，並以晶片為基底，開發

各種車電相關演算法技術。 

2.產品與銷售 

(1) 精簡型電腦：發展公信自有品牌硬體，除了持續拓展 IGEL 軟體銷售，並努力開拓去年新

增代理的 10ZiG 軟硬體業務，提供完整的軟硬體解決方案。唯有系統加值 + 服務加值，

才能創造利潤加疊。 

(2) POS 端點銷售系統：持續與歐洲獨家代理商攜手合作，加強深耕壯大歐洲市場；深化與美

國代理商的合作關係，努力擴展北美市場。 

(3) 汽車電子：2019 年公信的車電產品只有 3 家客戶數，到了 2022 年成長到 14 家客戶數，

2023 年將提供更完整的智慧座艙整合方案和拓展特殊車種產品，以服務更多客戶。產品

開發將以電子和電控為技術發展核心，整合可用之內外部資源，進行產品布局，為商務拓

展鋪路。 

(四)投資布局與研究發展狀況 

    未來將逐步轉型為系統方案解決商，2023 年公信計畫推出自有品牌精簡型電腦硬體，搭配所

代理的知名品牌端點設備軟體系統，展開全方位的端點設備軟硬體整合銷售，開拓亞洲智慧辦公

市場。此外，持續努力開發更具性價比優勢的 POS 端點銷售系統，協助既有客戶提升競爭力，鞏

固現有客戶基本盤並緊密互動，持續挹注成長動能。而在車用電子領域，鎖定中小量的各種車輛

市場，努力打造第二利基產品線，持續以既有的設計和製造能力為本，加深研發技術投資，壯大

車電專業研發能力及專案管理團隊。啟動產學合作，彼此共享技術資源，培育國家汽車產業優秀

研發人才；完成政府科研專案，協助落實新興科技產業發展。 

    公信擁有陣容堅強的經營團隊及員工，會持續在各產品線充分發揮合作無間的實力，繼續茁

壯。謹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久以來對公司的支持與鼓勵，我們也將以贏得最大的營業利潤為目

標，回饋給所有股東。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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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及吳偉豪會計師查核竣

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

如上，報請 鑒察。

此致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楊棋材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三 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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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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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盈餘分配表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1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393,098,032

加：民國 111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4,253,719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397,351,751

加：民國 111 年度稅後淨利 88,603,256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9,285,698)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1,153,443

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487,822,752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每股新台幣 1 元) (63,621,59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424,201,153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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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民國 112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2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一、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力，以共同創造公司及

股東之利益，依據公司法第二六七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公司「民國 112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二、發行期間 

自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視實際需要為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期授權

董事長訂定之。 

三、員工之資格條件及獲配股數 

(一)以本公司國內外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為限。實際得為獲配之員工及其得獲配股份數量，將參

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及其他因素等，並考量公司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需，

經總經理呈董事長核定後，員工具董事或經理人身分者，應先提報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後，再提

報董事會決議；員工非具經理人身分者，應先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後，再提報董事會決議。 

(二)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

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員工得認購股數，加計該員工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

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

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該員工之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百分之一。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

權利新股之合數，得不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四、發行總額 

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400,00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計發行普通

股 40,000 股。 

五、發行條件 

(一)發行價格：本次無償發行，每股新台幣 0元。 

(二)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新股。 

(三)既得條件： 

員工自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即日起(即該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增資基準日)任職屆滿一年仍

在職，同時皆須符合年度個人績效 B等(含)以上，且未曾有違反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與本公司

間合約約定等情事，既得 100%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四)未符既得條件之處理： 

1.員工自獲配本公司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遇有違反本辦法、信託契約、勞動契約、工作

規則、與本公司間合約約定等情形時，就其獲配但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

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2.員工自獲配本公司給予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者，本公司有權無償收回其股份

並辦理註銷。 

(五)發生繼承及其他原因等之處理： 

1.一般離職(自願/退休/資遣/開除)：就其獲配但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份，

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2.留職停薪：員工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期間經本公司同意辦理留職停薪，該員工於留職停薪

視為未達成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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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死亡：就其獲配但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份，本公司將依法無償收回其

股份並辦理註銷。 

4.職業災害：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離職

生效日起，員工得提前既得。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死亡日提前既得，由其繼

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受領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處分之權

益。 

5.調職： 

如員工請調至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子公司除外）時，其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比照「一般離職」

之方式處理。惟因本公司營運所需，經本公司指派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之員工，其獲

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不受轉任之影響。 

六、未達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一)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既得條件前，除繼承外，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出售、質押、轉讓、

贈與、設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二)員工獲配新股後未達成既得條件前，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表決及選舉等權利，與本

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相同，且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三)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未達成既得條件前，其他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股

息、股利、法定公積及資本公積受配權、現金增資之認股權等，與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

同，相關作業方式依信託保管契約執行之。 

(四)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公司法第 165

條第 3項所定股東會停止過戶期間、或其他依事實發生之法定停止過戶期間至權利分派基準日

止，此期間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既得股票解除限制時間及程序依信託保管契約或相關法規規

定執行之。 

七、獲配新股之程序 

(一)員工於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本公司將其獲配之股數登載於本公司股東名簿後，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本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或新股權利證書，且得於股票以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時，依信

託約定於既得條件限制期間內交付信託保管。於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

向受託人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二)本公司依本辦法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依法辦理變更登記。 

八、稅賦 

員工因本辦法既得股份所生相關稅賦，按當時中華民國稅賦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九、簽約及保密 

本公司完成法定發行程序後，獲配員工簽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受領同意書」後，應恪遵本辦法

及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要求外，不得探詢他人或洩露數量及相關內容，若有違反之情事

者，就其尚未既得部分視為未達成既得條件，本公司得予以無償收回並註銷。 

十、其他重要事項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申報經主管機關核

准後生效，發行前如有修正時亦同。若於送件審核過程中，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求而須修正本辦

法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交付信託保管期間應由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之人為代理人代所有獲配員

工與信託機構簽訂、修訂信託相關契約暨全權代理其處理相關信託事務。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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